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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豫园股份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

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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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披露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股

权资产的进展公告》，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豫

园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海南豫珠）出售金徽

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徽酒或标的公司）的进展情况如下：“ 

（一）出售股权资产进展概述 

豫园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金徽酒股份有限

公司 13%股权的议案》。豫园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南豫珠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

出售金徽酒 65,943,800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金徽酒总股份的 13%，

标的股份的拟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9.38 元/股，交易总价款为 1,937,428,844 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中，海南豫珠将其持有的金徽酒 40,580,800 股股

份，占金徽酒总股本的 8%，以 29.38 元/股的价格，合计人民币 1,192,263,904 元

转让给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亚特”）。豫园股份将其持有

的金徽酒 25,363,000 股股份，占金徽酒总股本的 5%，以 29.38 元/股的价格，合

计人民币 745,164,940 元转让给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陇南科立特”）。 

2022 年 9 月 13 日，海南豫珠转让给甘肃亚特的金徽酒 8%股份已经办理完

成过户手续，豫园股份仍持有金徽酒 30%股份。 

鉴于近期金徽酒二级市场股价波动较大，交易各方秉持务实、友好的原则，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调整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13%股权交易价格。2022

年 11 月 11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金徽酒股

份有限公司 13%股权价格调整暨补充协议的议案》。豫园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海

南豫珠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售金徽酒 65,943,800 股股份，占金徽酒总股份的

13%，转让价格由 29.38 元/股调整为 27.56 元/股或补充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股份

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豫园股份仍持有金徽酒

25%股份。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尚需相关有权部门备案或审批后生效。根据《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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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海南豫珠与甘肃亚特） 

本《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于 2022 年____月____日由

以下双方签署： 

海南豫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律有效

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MA5THKM85D； 

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受让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277623884943。 

在本协议中，以上任何一方单称“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22 年 9 月 2 日签署了关于转让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8%股份（“目标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原协议”）; 

根据原协议，2022 年 9 月 13 日，转让方转让给受让方的目标股份已经办理

完成过户交割手续。 

双方经充分协商，签署本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变更和补充如下： 

（1）交易价格和支付 

1）双方同意将目标股份的交易均价调整为 27.56 元/股（人民币元，下同）

或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经调整后，

目标股份总价合计人民币 1,118,406,848 元（大写：人民币拾壹亿壹仟捌佰肆拾

万零陆仟捌佰肆拾捌圆整）或按照大宗交易价格下限/每股*40,580,800 股计算的

孰高值（“交易对价”）。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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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高于原协议价格 29.38 元/股，则交易对价不调整，仍为合计

人民币 1,192,263,904 元（大写：人民币拾壹亿玖仟贰佰贰拾陆万叁仟玖佰零肆

圆整）。 

2）交易对价的任何剩余款项（如有）应于本补充协议签署日后两（2）个工

作日内支付，任何逾期付款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款计收每日万分之三作为

逾期滞纳金直至逾期款项付清。 

（2）董监事变更 

1）在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豫园股份”）向陇南科立

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科立特”）转让目标公司 5%股份完成交割后 40

日内，转让方应促使豫园股份以及受让方应促成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相关程序，审议通过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受让方提名、推荐

或认可的董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受让方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超过

监事会成员半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豫园股份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豫园股份

提名、推荐或认可 2 名非独立董事和 2 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

公司章程等文件的修改（如需）。豫园股份和受让方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推荐

或认可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2、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豫园股份与陇南科立特） 

本《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于 2022 年____月____日由

以下双方签署：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132200223M； 

陇南科立特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一家依据中国法律有效设立并合法

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受让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227MABYEBML6X。 

在本协议中，以上任何一方单称“一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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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与受让方于 2022 年 9 月 2 日签署了关于转让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5.0%股份（“目标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原协议”）; 

双方经充分协商，签署本补充协议，对原协议变更和补充如下： 

（1）交易价格和支付  

1）双方同意将目标股份的交易均价调整为 27.56 元/股（人民币元，下同）

或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围下限的孰高值，经调整后，

目标股份总价合计人民币 699,004,280 元（大写：人民币陆亿玖仟玖佰万零肆仟

贰佰捌拾圆整）或按照大宗交易价格下限/每股*25,363,000 股计算的孰高值（“交

易对价”）。尽管有上述约定，若本补充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份大宗交易价格范

围下限高于原协议价格 29.38 元/股，则交易对价不调整，仍为人民币 745,164,940

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肆仟伍佰壹拾陆万肆仟玖佰肆拾圆整）。 

2）交易对价的任何剩余款项（如有）应于本补充协议签署日后两（2）个工

作日内支付，任何逾期付款每延迟一日应按照应付未付款计收每日万分之三作为

逾期滞纳金直至逾期款项付清。 

（2）交易安排 

1）双方确认，原协议第 2.2 条的交割生效条件中除第 2.2.5 条约定条件外已

经全部满足。 

2）双方同意将原协议第 3.2 条约定的交割申请日调整为本补充协议签署日

且交易对价全额支付后的二十（20）个交易日内，于交割申请日，转让方向受让

方交付提交交割申请所需的各项文件、决议（包括但不限于原协议第 2.2.5 条约

定的各项文件）等，并就目标股份转让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全部目标股份的证券

过户登记（“交割”）手续（“交割申请”），目标股份过户完成日为交割日。 

3）转让方以及受让方应促使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甘肃亚特”）在

目标股份交割后 40 日内促成召开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程

序，审议通过甘肃亚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甘肃亚特提名、推荐或认可的董

事将超过董事会成员半数）、监事（甘肃亚特提名或推荐的监事将超过监事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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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半数）、高级管理人以及转让方提名或推荐的全部董事（转让方提名、推荐或

认可 2 名非独立董事和 2 名独立董事）的议案，通过本次交易涉及公司章程等文

件的修改（如需）。豫园股份和甘肃亚特应对另一方本次提名、推荐或认可董事、

监事、高管人员的议案投赞成票。” 

海通证券作为“19豫园 01”、“20豫园 01”、“21 豫园 01”、“22豫园 01”债券

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

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赵心悦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邮政编码：100029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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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出售股权资产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月  日 

 


